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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1年3

月12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以4票通过，0票反对，3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1年关联交易合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公司董事张辛聿先生、公司董事朱

荣基先生作为珠海实友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此项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万元） 发生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比例

（％）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600 1210.74 7% 

实友化工(扬州)有限公司 0 1813.53 10.49% 仓储、装卸服务

小计 600 3024.27 17.49% 

注:(1)与关联方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预计2011年关联交易减少的主要原因:珠海实友

2011年的进货量减少,所以需租用储罐相应减少。 

(2) 2009 年 12 月 23 日，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与置年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将所持有的实友化工（扬州）有限公司 24%的股份全部转让予置年有限公司。2010 年 1 月

22 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此后实友化工（扬州）有限公司将不再

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仓

储、装卸服务关联交易28.13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介绍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7月9日 

 注册资本：5000万 

地址：珠海市水湾路368号南油大酒店玻璃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王青运 

经营范围：按粤珠安经（乙）字[2004]000007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核定的许可范围经营危险化学品的批发（许可证有效期至2012年7月13日）；汽

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的批发[危险化学品按粤安经（甲）字[2009]YB5748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2年10月28

日）]；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

发、零售；项目投资；经营珠海经济特区进出口业务（按珠外经字[2001]126号

执行）[（进料加工业务及“三来一补”业务除外）（国家专营专控产品凭许可

证经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0.25%股份，因此本公司、扬州恒基达鑫

与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之间的《仓储服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用途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0.25%的股份，主要从事石化产品的贸

易。珠海实友化工公司在华南地区、华东地区开展石化贸易业务也有一部分货物

在本公司与扬州恒基公司进行中转。两者2011年合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万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公司与珠海实友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关联交易

的价格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产品的价格或公司向第三方出售同类产品的

价格。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向珠海实友化工提供仓储服务，对于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而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公司将严格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合理定价，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目标。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2011 年拟向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珠海实友”）提供仓储服务，两者合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的关

联交易事项已获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在2011年向其持股50.25%大股东珠海实友

提供仓储服务，两者合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上述关联交易将遵循市

场化定价原则，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需求，独立董

事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与珠海实友拟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七、保荐机构的意见结论 

保荐机构对公司2011年度与珠海实友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是恒基达鑫、珠海实友业务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业务往来，

有利于保证两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同时，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上述关

联交易与公司全年的收入相比金额较小，公司的业务不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关系。 

2、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恒基达鑫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经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执行了回避表决。 

3、上述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跟

踪交易实际发生时的定价是否公允。 



4、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恒基达鑫拟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 

2、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3、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6 日 


